
柏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一五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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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騰科技115年議事錄

18×12(電子檔)

校　　　對 請   填   寫
日　　期

業 務 簽 章客 戶 簽 章

次　　數

本 稿 件 經 製 版 後 即 無 法 更 改
請 校 對 無 誤 後 於 客 戶 欄 簽 章

115.6.17 2 韻 交 寄 日

股東人數

時  間：中華民國一一五年六月九日上午九點整 

地  點：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一段108號（尊爵天際大飯店B1紫雲1廳） 

出席股東：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代表股數共計67,221,617股(含電子投票14,918,668股)，佔本

公司之發行股份總數65.54%，已符合公司法第174條規定。 

出席董事：黃逸駿董事長、劉一震獨立董事、張東隆獨立董事，三位董事。 

列席人員：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黃咸琛協理、總經理游秀屏。

 

主席：董事長黃逸駿           紀錄：劉明怡 

 

壹、主席宣布開會：親自出席及委託出席股份已經達到法令規定，主席依法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參、報告事項： 

一、114年度營業報告(詳附件)。 

二、審計委員會審查114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詳附件)。 

三、114年度背書保證情形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 

四、114年度董事酬金報告案(請參閱議事手冊)。 

五、114年私募普通股辦理情形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 

六、 113年第一次有擔保轉換公司債發行情形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 

七、 113年現金增資案之健全營運計劃執行情形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 

報告事項一～七無股東提問。 

 

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114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謹提請承認。 

說 明：1.本公司114年度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翁博仁會計師及尤盟貴會

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書在案。 

    2.上述財務報表連同營業報告書業經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並經董事會決議通過，請參

閱附件。 

決 議：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66,961,117權；贊成權數65,984,501權（其中以

電子方行使表決權數14,118,053權）占表決權總數98.54%，反對權數5,926權（其中以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5,926權）占表決權總數0.00%，棄權權數970,690權（其中以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794,689權）占表決權總數1.44%，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本案無股東提問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114年度虧損撥補案，謹提請承認。 

說 明：1.本公司期初累積虧損新台幣0元，減除一一四年度稅後淨損新台幣149,392,318元及加

計確定福利計畫再衡量數認列於保留盈餘新台幣1,340,886元後，期末待彌補虧損新台

幣148,051,432元。

    2.本公司114年度虧損撥補表如下表：

      柏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虧損撥補表

          民國一一四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期初累積虧損 0 

減：一一四年度稅後淨損 (149,392,318) 

加：確定福利計畫再衡量數認列於保留盈餘 1,340,886 

期末待彌補虧損 (148,051,432) 

     董事長：黃逸駿      經理人：游秀屏     會計主管：劉明怡

    3.本公司擬不發放股利、董事酬勞及員工紅利。 

決 議：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66,961,117權；贊成權數65,960,790權（其中以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14,094,342權）占表決權總數98.50%，反對權數29,636權（其中

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29,636權）占表決權總數0.04%，棄權權數970,691權（其中以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794,690權）占表決權總數1.44%，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本案無股東提問。 

 

伍、 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擬以私募方式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案，謹提請核議。 

說 明：一、為充實營運資金、健全財務結構或支應其他因應公司長期發展之資金需求，尋求多

角化經營與產業策略合作的機會，以擴展公司未來營運規模並創造股東長期價值，

擬於不超過25,000,000股額度內，每股面額新台幣10元，視市場環境及公司需求，

以私募方式發行普通股，並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自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分二

次辦理之。 

    二、爰依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6規定，茲將辦理私募之發行方式及內容說明如下： 

      1.私募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性： 

       (1)本次私募普通股認股價格訂定之參考價格，以定價日前一、三或五個營業日

擇一計算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

資反除權後之股價或定價日前三十個營業日之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平均數

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股價計算之，二基準計算價

格以較高者為參考價格。 

       (2)本次私募普通股認股價格，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依據上述規定，以不低

於參考價格之八成為訂定私募價格之依據，視日後洽特定人情形及市場狀況

定之。 

       (3)前述私募普通股之認股價格之價格訂定係分別參考公司經營績效、未來展望

及最近股價，並考量私募有價證券於交付日起三年轉讓限制而定，故應屬合理。 

      2.特定人之選擇方式： 

       (1)本次私募之對象以符合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6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2年9月

12日金管證發字第1120383220號令及「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

意事項」等相關函令規定之特定人為限，並以對本公司長期發展及競爭力與

既有股東權益能產生效益者為優先。 

       (2)本公司目前尚無已洽定之特定人，洽定特定人之相關事宜，擬授權董事會全

權處理之。 

      3.辦理私募之必要理由、額度、資金用途及預計效益： 

       (1)不採用公開募集之理由：考量目前資本市場狀況及為掌握募集資本之時效性

及可行性，以便於最短期限內取得所需之資金，以利達成引進投資人之目的

，且私募股票有限制轉讓的規定，較可確保公司與投資人間之長期合作關係。 

       (2)私募額度、資金用途及預計效益：擬於普通股25,000,000股之額度內，授權

董事會自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分二次辦理。本次私募普通股所得資金，

將用於充實營運資金、因應公司長期發展之資金需求及償還銀行借款，其預

計效益為提升公司營運競爭力、強化整體財務結構及提升營運效能，有利於

股東權益。其私募之資金用途及預計達成效益如下： 

次數 預計發行額度 資金用途 預計達成效益 

第一次 
12,500,000股

以內 
充實營運資金、因應公

司長期發展之資金需求

及償還銀行借款。 

為提升公司營運競爭力

、強化整體財務結構及

提升營運效能，有利於

股東權益。 
第二次 

12,500,000股

以內 

針對前述第一、二次之預計發行額度，得視實際發行狀況調整各次私募股

數，於各次實際辦理時，得將先前未發行股數及後續預計發行股數全數或

一部併同發行，惟合計總發行股數以不超過25,000,000股為限。 

      4.本次引進之私募股數不致造成本公司經營權發生重大變動，惟不排除可能有董事

席次發生變動情事，故依據「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規定

，委請承銷商出具「辦理私募必要性與合理性之評估意見」請參閱附件。 

      5.本次私募普通股之權利義務與本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相同。惟本次私募之有價證

券於交付後三年內，除依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8規定之轉讓對象外，其餘受限不

得轉讓，本公司擬於該私募有價證券交付滿三年後，依相關法令規定取得台灣證

券交易所核發符合上市標準之同意函，並據以向主管機關完成申報補辦公開發行

審核程序後，始得提出上市交易申請。 

    三、新發行之普通股如以上限25,000,000股計算，並以公司截至目前流通在外之普通股

計算，對原股東股權稀釋比率最高為24.83%。考量本次募集資金預計用於因應公司

長期發展之資金需求等用途，其效益將對股東權益有所挹注，故本次擬發行新股尚

不致對原股東權益造成重大稀釋。 

    四、關於本次籌資之發行或私募條件、資金運用計畫、資金用途、預定進度、預計可能

產生效益及其他相關事項等，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依公司實際需求、市場狀況

及相關法令訂定、調整並全權處理之。未來如經主管機關修正或基於營運評估或因

客觀環境變化而修正時，則授權董事會依當時市場狀況及法令規定全權處理。 

    五、為完成籌資計畫，擬授權董事長或其指定之人代表本公司簽署一切有關發行本次私

募普通股之契約或文件、辦理一切有關發行本次私募普通股所需作業及其他未盡事宜。

決 議：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66,961,117權；贊成權數65,622,510權（其中以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13,756,062權）占表決權總數98.00%，反對權數387,427權（其

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387,427權）占表決權總數0.57%，棄權權數951,180權（其

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775,179權）占表決權總數1.42%，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本案無股東提問。 

 

陸、 臨時動議： 

  （一）發言股東戶號：65051 

  提問一：今年到年底公司會獲利?對於唯一獲利的碳化矽公司來說，董事長個人是否覺得公

司股價委屈了？ 

  主席回答：公司是否會獲利?這是我對我們團隊的期許及共同目標，我希望我們是第一家獲

利的台灣碳化矽公司，但是我希望我們是靠本業獲利，而不是靠業外的，業外是

當成資金的備援，但是我們團隊的目標是建立核心競爭力跟護城河，在現在產業

發展及國際局勢都對這個產業有利的情況下，我們要盡快站穩第一步，至於會不

會獲利就等看年底財報，我們會盡量努力。 

  提問二：嘉義廠可以正式投入的營運時間?運用嘉義廠的廠房與設備，除了八吋碳化矽，是

否會投入到其他產品或材料？ 

  主席回答：嘉義廠的進度目前進行工廠登記證環節，等待使照核發及環安批文，只要這二個

文件備齊我們就會盡快申請工廠登記證，依目前的現況看大約會比原預期的晚一

到二季，主要會影響的工段是清洗和拋光製程，但是我們會提早進行試產流程，

盡量將影響變數縮到最短，至於設備是否投入到別的產品或材料，現在有在研發

及評估，但是我前面有說我希望建立的是有核心競爭力，而不是賺一時產業財，

這個部分我們在評估中，目前嘉義廠規劃是以碳化矽長晶、加工段為主，目前還

有擴充的空間，這也是我們在國內很重要的一個優勢，至於其他材料評估進行中

，我們會以股東最大的利益及長久利益來進行考量。 

  提問三：我們的PVD鍍膜有機會進行到TGV的應用嗎?是否有進行研究開發？ 

  主席回答：最近TGV題材非常熱，這個也是柏騰現在最有利的位置，除了碳化矽還有PVD，這

二個材料加製程，如果應用在高階封裝製程及散熱都是我們很有利基的點，PVD

是不是只應用在TGV上?不是只應用在TGV，包括在碳化矽上鍍、ABF膜鍍、類陶瓷

基板上鍍，這個都是我們現在和客戶共同開發的案子，但是還需要一點時間，希

望各位股東靜待一段時間，我們會盡快把公司價值做出來，然後讓股東享受到團

隊努力的結果。 

 

柒、 散會：同日上午九時二十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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